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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於 2011 年 5 月 1 日修

正施行後，工會法第 4 條規定「教師

得依本法組織及加入工會」。施行至

今，「教師工會」及「教師會」是否真

的能夠發揮作為教師組織發展的兩大

支柱，同時提昇教師專業品質及改善

教育工作環境，並且能夠與教育行政

單位相輔相成推動教育政策，實有待

進一步探討。 

在縣市政府升格為直轄市的政策

中，以大臺中市為例，在原臺中市教

師會之外，另外於 2011 年成立了臺中

市教師職業工會；原臺中縣教師會(臺

中市直轄市教師會)，則另成立了臺中

市教育產業工會。此兩教師工會之參

與會員雖有重疊，但並不全然相同，

縣市合併至今多年，此兩工會仍分別

與兩教師會並存運作會務。 

本文除了對於教師會與教師工會

的角色與功能研析外，另就教育行政

單位與教師會及教師工會之關係作一

探討。 

二、教師會 

教師組織依據教師法第 26 條分為

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

市及縣(市)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

國教師會。透過許多研究（彭富源，

1998；吳清山，1999；洪振廷，2008）

發現學校教師會之角色及功能多元且

重要，可以歸納為是參與會議之參與

者、與學校協議聘約之協議者、改善

學校教學環境之輔助者、研究改善教

育問題之研究者、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之促進者以及推動各項任務政策之溝

通協調者等。彭富源(1998)歸納理想的

學校教師會任務應包含教師、學生、

學校和社區四方面；其組織定位具雙

元特色-「既是公會也是工會」；法律定

位是「屬於人民團體法中的職業團

體」。 

學校教師會的成立開始於 1995 年

教師法的授權，教師會成立之後與學

校行政、家長會形成學校的三足鼎立

關係，彼此合作也彼此制衝。教師會

主要的任務是維護教師權益、團結教

師力量並與行政單位溝通協調(鄭燿

男，2013)。現今教育體系中，不論是

法令規定或實務運作，教師會都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常態編班及

教學正常化訪視委員會、校長遴選委

員會等各重要委員會組織中，都看得

到教師會的身影。法律賦予教師會參

與教育重要事務之權責，實際執行

上，教師會的參與也確實發揮了制衡

並提供相關諮詢的功能 (鄭燿男，

2013)。但是不可諱言的，目前教師會

的運作因組織定位不明，與行政的對

立與衝突等導致實務運作上仍面臨著

某些困境(郭明堂，201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5），頁 82-85 

 

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  主題評論 

 

第 83 頁 

各學校教師會運作有的支持朝向

專業主義，致力於提昇教師專業素

養，本身就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核

心社群；有的則將發展重心放在教師

權益的爭取，形成學校組織內的次級

團體。有學者(郭明堂，2013)研究建議

將教師會三級組織定位加以區隔，即

將學校教師會定位為教師專業組織，

地方及全國教師會則致力於教師權益

之爭取；此不僅發揮影響學校行政的

作用，最重要的是能夠為學生營造良

好的學習環境，並維護教師專業的素

養與形象。 

三、教師工會 

教師依據新修正的工會法可組織

教師工會，教師工會成立多年，其主

要目標著重於勞動三權即協商權、爭

議權、團結權的爭取與維護；包含維

護教師專業自主權、保障教育勞動者

權益、團體協約之協商、辦理教師專

業成長、獎勵及進修、勞資爭議事件

之調解、仲裁及爭議權之行使(全國教

師工會總聯合會，2017)。筆者歸納目

前教師工會所重視之議題如下： 

(一) 會務假 

為處理公立學校教師任工會理監

事或幹部核予公假處理會務，所衍生

之代理代課教師費用，教育部於 2012

年 5 月 21 日 以 臺 人 ( 二 ) 字 第

1010084782 號函示，「會務人員減授課

務所衍生之代課鐘點費，因涉及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財政，由各直轄市及

縣市教師產(職)業工會與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學校自行約定之」。中央對

於會務假的處理無統一規定，雖讓地

方保有處理彈性，但卻也因此衍生了

許多爭議，各縣市政府必須透過協商

機制核予教師工會主要幹部會務假。 

(二) 校務會議與團體協約之定位 

為落實校園民主化，使全校教師

有討論參與校務的機會，國民教育法

明訂國中小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如校務發展計畫、學校重要

章則、其他依規定應經校務會議議決

之事項及校長交議事項。校務會議為

教育法規明確規範之學校民主參與之

決策會議。但依團體協約法第 3 條規

定：「團體協約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之

規定者，無效。」校務會議之決議，

倘屬重申強行法已規範之事項，團體

協約不得違反校務會議決議，此並非

校務會議決議效力位階高於團體協

約，而是團體協約不得違反法律之強

制或禁止規定。然因對於法律規定之

見解不同，校務會議決議與團體協約

或有扜格亦常有所聞(王淑玲，2017)。 

(三) 團體協約協商 

教育部為因應教師適用勞動三法

後，教師工會陸續成立並可能與雇主

進行協商，因此於 2017 年 9 月函發「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教師工會團體協

約協商訴求之 SOP 作業流程圖及因應

作為」予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轉知所

屬學校據以憑辦。除了強調落實通報

機制外，對於籌組協商團隊之義務與

必要亦多所著墨，就是希望能夠強化

學校與教師之勞政知能，讓雙方都能

秉持誠信原則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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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行政單位 

彭富源(1998)指出，教師會成立有

其正面意義，目前教育決策過程已改

成由下而上，學校的經營應以教師為

主體；學校教師會已然成為台灣教改

新興勢力。為傾聽教師心聲，目前教

育行政單位會定期與教師會暨工會舉

行座談，教師組織透過座談表達所重

視的議題如教育訪視評鑑減量、簡化

評鑑指標及模式、教師合理員額編制

及降低班級人數、協商教師聘約準

則、研修授課節數編排要點、給予長

期代理教師合理聘期、教師執行學童

上下學交通安全等，各項議題除了訴

求提高教師工作品質及精進教育專業

成長外，亦間有採取較為激進的方法

來達到其訴求。教育行政單位在處理

教師組織團體各種訴求中，也相對面

臨了許多有形及無形的壓力與難題。 

五、教師會、教師工會與教育行

政單位之關係 

教師會、教師工會與教育行政單

位三者，究竟是合作夥伴還是制衡對

立之關係，實務上會因訴求議題或政

策目標不同而有所變化。教師組織常

形成一股改革的勢力，而教育行政單

位則被視為保守或反對的一方，尤其

當整個大環境的變遷讓教師組織的許

多訴求無法被滿足時，彼此的攻防就

會造成關係緊張。 

教育行政單位會期望教師會及教

師工會能成為行政機關與教師們之間

溝通的橋樑與平台；而教師會及教師

工會則賦予教育行政單位應該要能傾

聽並達到其需求的能力。三者之間對

於彼此的角色定位與任務期許如有所

落差，就會造成互相制衡與對立；但

如能體認都是為教育而努力，就能創

造三合一的效益。教師會及教師工會

或許常被視為教育行政的制衡者，但

如教師能對教師會的設立目標及基本

任務有明確的認識，不要把教師會及

教工會當作是與學校對立的團體；教

育行政單位如能與教師會及教師工會

建立和諧夥伴關係，將有利於整個教

育環境的改善。 

六、結語 

在教改風潮之下，可以看到教師

組織亦積極規劃成立專業學習社群，

朝向教師專業發展，成為教改最堅強

的夥伴；權益爭取與教師專業精進或

許一為手段，一為目標，但孩子的學

習權才是我們要共同努力的終極焦

點，期許各級教師會、教師工會與行

政單位三者能攜手合作，理性解決問

題，共同營造優質且和諧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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